
北京市密云区石城镇人民政府

关于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

预算（草案）的报告

——2026年3月13日在石城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
第九次会议上

石城镇人民政府经济发展办公室    郭晓红

各位代表：

受镇政府委托，现将北京市密云区石城镇人民政府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预算（草案）的报告提请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审议。

一、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

2025年是实现“十四五”规划目标任务的收官之年。在镇党委的领导下攻坚克难、扎实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，狠抓预算执行管理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积极履行财政各项职能，统筹推进稳增长、惠民生、防风险等各项工作，我镇财政运行平稳，较好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。
2025年，根据《预算法》及《北京市密云区预算审查监督办法》关于预算调整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依法按程序报请镇人大审查批准相关预算调整方案。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

1.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

我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4119.92万元，增幅48.27%，完成预算的98.52%；加上级补助、上年专项政策性结转使用等收入19134.63万元，收入合计23254.55.万元。

我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1555.17万元，增加79.66%，完成调整预算的308.93%；加上解支出、结转下年使用等支出1699.8万元，支出合计23254.55万元。
镇级一般公共预算实现收支平衡。

2.主要收入科目完成情况

我镇财政收入完成4119.92万元，增长48.27%，完成预算的98.52%。其中：

增值税完成807.25万元，减少35.17%，完成预算的28.82%，占镇财政总收入的19.59%；

企业所得税完成444.13万元，增长44.68%，完成预算的56.85%，占镇财政总收入的10.78%；

个人所得税完成39.91万元，房产税完成20.9万元，城镇土地使用税6.13万元，环境保护税1.32万元，以上四项收入为68.44万元，减少90.53%，占镇财政总收入的1.67%；

非税收入完成2800.1万元，增长277.02%，完成预算的700%，占镇财政总收入的67.96%。

3.主要支出科目预算执行情况

2025年，我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1555.17万元。其中：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675.21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89.99%。主要是用于机关正常运转、高水位运行补贴、独生子女费等，压紧压实“三保”责任。
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97.9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2340.59%。主要是保障“三馆”免费开放、文化广场建设等项目开展，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；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提档升级，推动旅游业良性发展。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602.78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7.16%。主要是缴纳保险及退休人员工资、三支一扶人员工资等，落实“三保”责任；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看护费、残疾人温馨家园等，有效保障特殊群体的利益。

卫生健康支出完成247.19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89.44%。主要是计划生育支出以及保险缴费等，加大对重点人群的健康服务保障力度，不断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。

节能环保支出完成13.43万元。主要是污染防治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。

城乡社区支出完成769.79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44.16%。主要是深入推进垃圾分类、环境治理、违建拆除等环境综合治理工作，打造大美石城。
农林水支出完成5173.89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214.36%。主要是村两委报酬，压紧压实三保责任；高标准践行保水保生态的政治责任，关注林业产业发展，践行“两山理论”；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，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，支持绿色产业发展，实现农民增收。

交通运输支出完成88.74万元，主要是用于镇域内路网建设，加强通行保障能力。
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完成2.92万元。主要用于信息化提升，提升信息化水平。

住房保障支出139.5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70.1%。主要是住房公积金支出。
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完成10402.56万元，主要是做好地质灾害治理、灾后重建工作等，全面提升安全生产和防灾救灾能力。

    债务还本支出完成1041.26万元，主要用于做好灾害防治工作、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，实现镇域稳定。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

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675.42万元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675.42万元。

我镇政府性基金预算实现收支平衡。

（三）财政工作取得成效

2025年，我镇全面贯彻《预算法》和《预算法实施条例》，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，积极培育财源，优化支出结构，强化绩效管理，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坚决落实“三保”责任。
2025年，我镇开源节流，在抓好财源建设的同时对每一笔资金支出严格把关。加大资金统筹力度。统筹沉淀资金用于兜牢“三保”底线和重点民生领域需要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。始终坚持勤俭持家。坚决落实中央“过紧日子”要求，始终坚持“三公”经费只减不增原则，确保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。紧盯重点工作不松懈。全力以赴做好应急抢险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。紧密围绕“一年基本恢复、三年全面提升、长远高质量发展”的总体思路和目标，第一时间拨付各类救助资金，及时恢复群众基本生活，保障群众温暖过冬。

各位代表，在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在镇人大的监督和指导下，财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，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当前财政工作依然面临着困难与挑战：一是财政收入增长不确定性较大，财政收入质量有待提高。房地产企业的财源贡献稳定性较差，财政可持续增收的压力较大。财政收入非税占比较大，财政收入质量不高。二是财政收支“紧平衡”矛盾持续加剧。灾后重建、民生保障等领域对财政资金的需求大幅增加，财政保障能力持续承压。针对这些问题，我们将积极采取有力措施逐步予以解决。

二、2026年预算（草案）

2026年是实施“十五五”规划的开局之年，要坚持稳中求进、以进促稳、先立后破，适度加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在稳预期、稳增长、调结构、提质效上发挥作用，坚持“零基预算”理念，认真做好财政预算编制工作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财力保障。

（一）2026年财政收支形势

从收入形势看，机遇与挑战并存。2026年，各行业加快经济恢复步伐，新增财源陆续纳税，为财政增收注入新动力；不断对引进企业进行结构性调整，推动财政收入良性发展；区级出台系列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招商引资政策，形成了抓招商强经济、以高质量招商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。但财源基础薄弱，落地实体企业少；龙头财源匮乏，实体经济需发展壮大；非税收入不可持续，给财政收入增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。

从支出形势看：财政资金需求不断加大。政策刚性支出需求逐年增加，“三保”经费、卫生健康、保水保生态、灾后重建等领域支出持续增长，财政平衡压力进一步加大。

（二）2026年预算编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

指导思想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历次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工作要求，加强收入管理，强化资金统筹，提高大事要事财力保障能力；贯彻落实“过紧日子”要求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提升财政资金效能；切实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，兜牢兜实“三保”底线，助推经济可持续发展；深化“零基预算”管理改革，细化项目分级管理，提升预算编制规范性。以促进紧平衡下财政政策和资金提质增效为目标，聚焦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编制原则：统筹兼顾、勤俭节约、量力而行、讲求绩效、收支平衡。

（三）2026年收支预算总体安排

1.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情况
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4100万元，减少1.96%；加上级补助2860.45万元，收入安排合计6960.45万元。
2.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情况

在镇级财力紧张的情况下，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，坚持有保有压，严格落实政府过“紧日子”要求，贯彻“零基预算”理念，统筹资金优先保障“三保”支出。全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6960.45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.09%。主要支出科目安排情况如下：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安排3074.27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机关运行、保工资、保运转。

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安排17万元，主要是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，支持开展主题宣传、举办文化活动。

社保和就业保障支出安排560.16万元，主要用于退休人员工资和社会保障支出。

卫生健康支出安排250.86万元，主要用于社会保障、计划生育各项支出。

城乡社区支出安排534万元，主要用于社区公益事业、环境治理等支出。

农林水支出安排2323.52万元，主要用于农业农村支出、防火、防汛、村级公益事业等支出。

住房保障支出安排200.64万元，主要用于住房公积金等支出。

三、强化财政运行管理，确保实现2026年预算目标

（一）坚持挖潜增收，高质量推进收入稳步增长

一是不断强化财源建设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持续挖掘新的收入增长点，实现财源存量和增量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稳步增长，保障财政增收后劲；持续加大组收工作力度，深入挖掘重点财源增收潜力。二是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，积极做好收入研判。定期对重点税源进行梳理，找准收入支撑点，动态跟踪重点税源企业、重点税种情况，做好分析预测。

（二）积极争取资金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

一是加强上级政策研究。认真研究区级关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，深入学习研究灾后重建项目的申报及资金管理政策，保障镇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灾后恢复重建资金需求。二是始终坚持“有保有压”。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，压减非重点、非刚性支出，集中财力保障各项民生、保水、防灾减灾蓄水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。

（三）坚持底线思维，高标准防范化解财政风险

一是加强流程管控。严格落实内部控制的相关规定，加强流程管理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。二是加强财政监督管理。自觉接受人大监督，严格执行人大审查批准的预算；严肃财经纪律，全面规范收支行为，保障财政资金安全规范。

各位代表，站在“十五五”规划的新起点，2026年财政工作，责任重大、任务艰巨！我们要在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在镇人大的监督和指导下，牢记嘱托、接续奋斗，变压力为动力，扎扎实实做好财政各项工作，为建设“山水靓镇，大美石城”努力奋斗！
� 需要说明的是：一是上述数据均是根据预算执行情况初步预计的，在财政决算编成后，还会有所变化。另因部分支出分类进行了调整，与上半年支出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。二是因部分项目据实列支到相应科目等因素影响，各科目执行数据与预算存在一定差异。







